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各成员单位在区减灾委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职责开展自然灾害救助相关工作。
区委宣传部：配合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通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协助发布灾害预警、救援信息和政策措施。协助区减灾办组织新闻媒体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

区委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相关部门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的动员培训，确保其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帮助。提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心理援助能力，统筹相关部门组织心理援助志愿团队提供灾后心理干预支持，帮助灾区居民缓解创伤压力。
区委网信办：统筹协调各级各部门做好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指导督促各单位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协助灾害预警、应急信息和救援进展的在线传播。指导督促有关单位确保灾后恢复期间信息系统正常运行。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协调防灾减灾知识在线宣传，利用网络平台提升公众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推广防灾减灾政策和措施，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渠道扩大覆盖面。
区委统战部：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等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提高救灾效率。通过统一战线渠道，广泛传播防灾减灾救灾信息政策，促进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协助统战界人士和组织为灾后提供物资捐赠、资金支持和志愿服务，建立完善统一战线社会服务网络，支持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支持引导宗教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协助做好自然灾害的相关善后处理工作。

区发改委：参与制定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参与重特大、较大自然灾害损失评估，安排灾后重大恢复重建项目。协调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并纳入全区防灾专项规划。负责防灾减灾救灾项目及重点工程的审批和监管工作。负责全区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负责组织受灾群众所需的粮油供应工作，做好因灾造成储备粮及仓储设施损失评估工作。调度协调国防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物资和设备，支持灾区救援和恢复工作。协助灾区安全维持工作，防止社会秩序混乱，确保救援工作顺利进行。组织国防力量协助灾区维护治安，处理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教育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做好重特大、较大自然灾害教育系统社会事业损失评估工作，指导灾区学校恢复重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将防灾减灾纳入国民教育，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防灾减灾专题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师生灾害识别能力和学校应急响应组织能力。协助组织院校从事防灾减灾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防灾减灾活动。配合做好防灾减灾重点工程的实施。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科工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指导工业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正常运行或快速恢复。配合联络救灾装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物资生产企业，协调相关企业做好物资生产供应工作，配合协调采购灾后恢复重建所需建材等物资。配合做好因灾造成工业损失统计工作。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并在必要时提供应急通信保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民政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负责因灾致贫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协助做好自然灾害的相关善后处理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财政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根据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统筹安排区级防灾减灾救灾经费，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资金的申请、分配和监督工作。及时拨付中央、省级和市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国有资产和企业灾害评估与保护，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指导监督直管企业修复受损资产、恢复秩序，保障资产价值和使用功能。协调推动直管企业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包括组织救援队伍、提供应急物资等。指导监督直管企业建立应急预案体系，确保灾害发生时迅速响应、有效处置。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帮助直管企业灾后恢复重建。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住建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协助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会同区级有关部门开展灾区城乡居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安全应急评估鉴定工作。参与防灾减灾工程建筑规划和设计、指导工程建设。组织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受损房屋进行鉴定。协调因灾城镇居民住宅损失和城镇非住宅用房损失的评估工作。负责灾后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城管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指导协调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设施维护、管理工作。针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做好市政道路隐患排查、监测巡查、扫雪除冰工作。指导做好灾后垃圾中转站以及公厕等设施的恢复建设工作。指导做好灾后城市建筑和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交通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参与防灾减灾重点工程。负责组织交通运输行业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及时报告灾情。做好辖管公路保通抢通和维护管理工作，保障公路交通畅通。协助配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开通救灾绿色通道。根据救灾工作需要，组织协调受灾群众转移疏散、调运救灾物资所需的交通工具，及时运送抢险救援人员、救灾物资和设备，保障有关部门做好救灾物资紧急运输工作。做好因灾造成公路交通设施损失的评估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农水局：参与制定区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相关政策、规划和方案，落实水务行业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江河、城市排水管网和重要水利工程的防御洪水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指导全区市政排水设施的防汛排涝工作。落实应急预案相关职责。结合农业实际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对策建议，报告农作物病虫害和动物疫情等灾害信息，组织全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工作。开展农作物病虫害及动物疫情监测、预测、预警、防治预案的制定和防御研究以及科普宣传，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商务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灾后物资采购、储备和分发，确保灾区基本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及时到位。动员协调商贸企业参与物资捐赠和救援活动，支持灾区物资需求。协助做好商贸业灾害损失评估工作，推动商贸企业复工复产。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文旅局：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负责做好文化、旅游、文物、体育系统设施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做好因灾造成文化、旅游、文物、体育系统设施恢复重建和损失评估工作。根据需要，通过新媒体等方式及时通报防灾救灾工作情况。指导行业单位评估修复受灾体育设施，确保安全运转。协调体育场馆开设临时救援安置点。动员体育志愿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救援行动。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卫健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重大灾害性事件伤员救治工作、重大疫情的紧急处置和灾后疾病预防工作。及时报告重大灾害、传染病及疫情信息。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开展卫生防病知识宣传。组织心理卫生专家赴灾区开展心理救助。负责卫生健康系统社会事业经济损失评估工作。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全区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实施防震减灾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负责地震监测预报工作，维护管理辖区内地震监测台网，负责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的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和管理群测群防人员，并提出地震趋势意见。推广应用地震预警技术。参与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处置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协同有关部门开展烈度调查、地震现场灾害与损失评估等现场工作评估，提出应急响应建议。负责管理全区震害防御工作，在上级业务部门指导下开展区域地震安全评估工作。负责灾情核查和信息管理。组织自然灾害灾情会商评估，分配全区救灾款物并监督检查使用情况。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培育专业救援队伍，组织灾害应急处置行动。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负责提出全区救灾物资储备需求和动用决策，组织编制区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区减灾委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区市场监管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负责紧急采购生活类物资和社会捐赠物资的质量监督。负责灾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负责灾区贮备食品、药品物资的质量安全检查。负责灾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事故（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开展食品、药品价格监督，打击价格违法行为。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统计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协助分析、汇总灾情数据。负责提供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信息。负责区减灾委的其他统计工作任务。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医保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承担灾后符合救助条件生活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工作。协助做好自然灾害相关善后工作。
区数据局：配合做好防灾减灾数据回流，包括气象、地质、人口、基础设施等信息，为应急决策提供支持，根据数据申请对数据需求部门进行数据共享。
区小寨商圈发展中心：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域内的防灾减灾救灾及宣传工作。配合各行业部门做好本辖区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
区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域内的防灾减灾救灾及宣传工作。配合各行业部门做好本辖区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
未来产业城：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域内的防灾减灾救灾及宣传工作。配合各行业部门做好本辖区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
团区委：负责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和宣传活动，提高青少年应急响应能力。提供心理辅导和支持，帮助受灾青少年和家庭缓解心理压力。整合社会资源，支持灾后恢复工作，发挥青少年和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
区红十字会：负责组织管理与调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会员和志愿者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活动。负责对口捐赠物资的接收、发放和管理。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区慈善会：接收救灾捐赠款物，参与灾后恢复重建。
各街办：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防灾减灾救灾及宣传工作。配合各行业部门做好本辖区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做好救灾捐赠款物接收发放工作，组织参与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
公安雁塔分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负责重大防灾减灾活动期间的现场安全警戒和秩序维护。参与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和应急救援工作。负责重大灾害期间的社会治安工作，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确保救灾物资安全，做好灾区政权机关、新闻和金融部门等机构的安全保卫。

资源规划雁塔分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落实区级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参与防灾减灾重点工程和灾情会商评估。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责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并指导实施。负责指导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评价和治理工作。指导灾区做好灾后恢复重建供地工作。指导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移民搬迁工程。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生态环境雁塔分局：参与制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方针、政策和规划。负责监测突发灾害期间的生态、生活环境情况，及时报告灾情信息。指导受灾地区做好环境的动态监测、预报、防治工作和应急处置。负责提供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环境信息等资料。参与防灾减灾重点工程。参与灾情会商评估。
区人武部：组织协调军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抢险救灾。根据需要协助地方政府做好伤病员和应急救灾物资设备运送工作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交警雁塔大队：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负责在重大防灾减灾活动期间的现场交通秩序维护工作。负责在重大灾害期间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参与灾区群众紧急转移和应急救援工作。参与灾情会商和评估。
雁塔消防救援大队：根据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承担辖区火灾及地震、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综合性救援职责。组织消防救援力量负责抗灾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等任务。负责灾区场所、重大防灾减灾救灾活动消防安全工作。参加灾后恢复重建。
区城发集团、区城更集团、未来产业城集团：负责本集团及所属企业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相关工作。
